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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1/LILS/2国 际 劳 工 局 
第 301 届会议

 理 事 会 2008 年 3 月，日内瓦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LILS
 供作决定

 

第二项议程 

修改 《区域会议规则》 

1. 第 264 届理事会(1995 年 11 月)决定，将区域大会用只有一项议题、会期更短的区域

会议替代。1 现在适用的《区域会议规则》版本是第 283 届理事会(2002 年 3 月)通过

的，由第 90 届国际劳工大会(2002 年 6 月)确认。 

2. 2002 年 6 月以来有关区域会议的经验表明，规则的某些方面可以予以改进，更好适

应本组织与三方成员的需要。 

3. 每次区域会议都要求对一些规则临时放弃适用。这样做很费时。因此，劳工局建议

对《区域会议规则》进行一些修改(见附录一)。这些修改的目的在于使区域会议运

作更加灵活，同时强化三方性、提高本组织与区域机构的合作。虽然规则中所使用

的术语(“正式国际组织”)在法律方面包括地区和次地区公共组织，为透明起见，

我们建议在规则中明确提及区域和全球性组织。 

4. 最近五次区域会议，放弃适用的规则主要涉及邀请出席会议、会议发言权和提交针

对证书异议的最后期限。比如，邀请2理事会副主席到会并发言，而该代表列入在国

际非政府组织名单 之下(其代表没有发言权)。建议对规则第十条进行修改，允许发

言，当然发言权应优先给予会议代表。 

 
1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1.  国际劳工组织可根据需要召开区域会议... 以
促进实现本组织的目标与宗旨。 2.  区域会议的权力、职能和程序，应由理事会拟订规则加

以规定，并提请大会确认。” 

2 涉及邀请《区域会议规则》第一条第(五)款所涵盖的次地区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和解放运动

的代表，因为理事会没有及时注意到需要扩大邀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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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外，现有规则没有考虑到知名公众人士与会，如总统或总理。 3 最近区域会议还

邀请理事会负责人与会，除非他们是会议代表，否则费用必须自付。出于这一考

虑，我们建议增加一条新的规定。允许理事会授权其负责人发放与会邀请，也必须

修改《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3.1 条 4。这方面的建议列在附录二之中。 

6. 涉及成员国提交三方代表的证书之事，区域会议象征三方性，由提出异议或控诉的

机制所保证。区域会议可持续四天，最近一些会议更短。三方成员很少有时间考察

代表名单，选出区域会议证书委员会并履行其职责。为提高相对于会议安排的灵活

性，建议异议和控诉的最后期限按小时数来计，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时间(如上午 11

时)，并在合理及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允许审议晚于最后期限提交的案例。另外一项建

议是承认区域会议证书委员会也可要求对信函进行审察。最后，第九条第四款的措

辞进行了修改，包括控诉内容，也适度提高了可读性。 

7. 劳工局将继续帮助成员国在会议开幕前 15 天提交区域会议证书。鉴此，劳工局建议

将该期限规定移至规则第一条，该条涉及会议的组成，这样该条各款之间逻辑顺序

更好。在操作方面，劳工局在会议开幕当天早上将公布最新的各代表团证书电子清

单，在会议最后一天早上公布已经注册人员的名单电子版。 

8. 而且，根据目前规则，证书委员会提交会议有关异议和控诉的报告仅在会议决定提

请理事会注意时才这样做。鉴于最近几届区域会议都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该信

息关系到三方成员准备国际劳工大会，我们建议报告自动提交理事会。这将成为加

强此类会议代表性的一种措施。 

9. 理事会就会议工作语言以外语言有关口译和文件翻译的规定，可能在目前财政安排

情况下带来不切实际的期望(第十三条第二款)。建议的修正案将具体说明允许使用

额外语言在资金方面的需要。 

10. 决定在未批准 1947 年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的国家或不提供同等保护水平的国家

举办区域会议，具有法律风险，要求劳工局与政府之间展开长时间的谈判。(联合国

只允许区域或全球会议在能保证必要的特权或豁免的国家召开。)为确保具有针对工

作人员和三方代表的保证5，在维持会议选址灵活性的前提下，在规则第二条加入了

一项新规定。目前规则介绍说明中指出，此类会议“原则上在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区

 
3 该规则不适用于由主办国政府在会议期间就一特定事件邀请贵宾出席(包括议员或外交代表)
的问题。鉴于这些贵宾无法在会上发言，似乎没有必要为此修订规则。 

4 《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3.1 条(b)涉及理事会出于特别是邀请“正式国际组织”与会之目

的，授权主席团。修正案在“国际”之后加入“或区域”。 

5 理事会文件 GB301/LILS/1 探讨了会议相关特权和豁免的重要性。 



GB.301/LILS/2

 

GB301-LILS_2_[2008-02-0319]-Ch.doc 3 

域办事处的所在国举行。”(介绍说明，第二段)虽然这不是一项法律事务，可考虑

将规定扩大至次地区办事处。 

11. 考虑到第 300 届理事会(2007 年 11 月)审议的性别行动计划6所体现的精神，目前规则

的英文在许多条款中使用“主席”和“副主席”这样的术语。不过，目前案文第七

条用“他”指代局长，第十一条第三(一)款用“他”指代某一发言人。附件一建议

的英文将这两条款调整为其他指代术语一致。 

12. 法文和西班牙文案文也应调整，使其在性别方面具有包容性，其方式与《大会议事

规则》修订本一样7。需调整的条款为： 

－ 法文版：第一条第一、二、三、四、五和七款；第五条第一和第五款；第六条

第一至四款；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一、二和三款；第十条第一、二、

三、四和五款；第十一条第一、三(一)、五(二)、六和七款；第十二条第一、

二、三和六款； 

－ 西班牙文版：第一条第一、二、三、四和七款；第五条第一和第二款；第六条

第一至四款；第七条；第九条第一、二和三款；第十条第一、二、三、四和五

款；第十一条第一、三(一)、五(二)、六和七款；第十二条第一、二、三和六

款。 

13. 如本届理事会通过《区域会议规则》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可提交第 97 届大会确认，

大会设有议事规则委员会。这样，欧洲区域会议(2009 年，里斯本)就可运用经更新

的规则。不过，如果理事会决定在多届会议审议修正案建议，那么在必要时还得要

求放弃使用现有的一些规则。 

14. 劳工局将根据理事会对新规则所采取的决定，继大会确认之后，对介绍说明加以修

改。 

15. 根据上述情况，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拟建议理事会： 

(1) 通过本文件附录一中标明的《区域会议规则》拟议修正案； 

(2) 要求劳工局对修订规则的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体现性别包

容性； 

(3) 建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大会在第 97 届会议上确

认修订的《区域会议规则》； 

 
6 理事会文件 GB.300/5。 

7 理事会文件 GB.301/LIL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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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意本文件附录二中标明的对《理事会议事规则》2.3.1 条的修正案；并 

(5) 要求局长随后准备修改的介绍说明，以反映上述修正案。 

 

2008 年 2 月 29 日，日内瓦。 

待决问题：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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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RM/20082/SO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拟议修订稿］ 

区  域  会  议  规  则 
(2008 年) 

 
 
 
 
 
 
 
 
 
 
 
 

 
 
 
 
 

国   际   劳   工   局 
日  内  瓦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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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说明[通过修正案后加以修改，然后加入] 

区域会议规则 

第 1 条 

区域会议的构成 

1．每次区域会议须由应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邀请出席该会议的每一国家或领地的

两名政府代表、一名雇主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组成。一个国家或领地接受出席一次

区域会议的邀请，意味着它将承担其三方代表团的旅行和生活费用的责任。 

2．选择雇主和工人代表及顾问,应与产业组织达成一致意见，如存在此类组织，

这些组织应是成员国或相关地区中最代表雇主和工人的组织。 

3．区域会议代表及其顾问的证书应在会议规定的开幕前至少十五(15)天提交给

国际劳工局。 

4．2．(1) 代表可随带顾问以及可能由负责非自治领土的国际关系的国家任命的

作为该领土之代表的追加顾问。 

(2) 任何代表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席指派他或她的一名顾问作为他或她的代理

人。 

(3) 作为他／她的代理代表的一名顾问可根据被取代代表的相同条件进行发言和

表决。 

5．3．知名公众人士，包括来自出席会议的国家或领地的部长，或来自其部门

涉及会议所讨论问题的成员州或省的不属于代表或顾问的部长亦可出席会议。 

4．雇主和工人代表及顾问须与产业组织协商挑选，假如存在此类组织，它们应

视有关国家或领地的情况，属于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或工人组织。 

6．5．来自不同地区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任何成员，以及不是国际劳工组织成员

的受到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邀请的任何国家，可以由一个观察员代表团出席会议。 

7．6．经理事会邀请并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的解放运动可

由观察员代表团出席会议。 

8．7．正式全球性或区域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不论是根据单独还是作为一种

长期安排的结果应理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全球性或区域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代表可以

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 

9．不是区域会议正式代表的理事会负责人可自费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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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区域会议的议程及会址 

1． 理事会须确定区域会议的议程。 

2． 理事会须决定区域会议会址.要求主办区域会议的成员国应保证至少提供根

据 1947 年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给予的保护水平，包括在其附件一中涉及

国际劳工组织。  

第 3 条 

区域会议决定的形式 

除非理事会作出相反的任何明确指示，区域会议的决定须就涉及议程项目的事项

采取提交给理事会的决议、结论或报告的形式。 

第 4 条 

区域会议报告 

1．国际劳工局将就议程项目准备一份报告，以便利于就提交会议的问题交换意

见。 
2．报告将由劳工局发送，以便在会议开幕前至少两个月送达各国政府。假如特殊

情况要求这样做，理事会的负责人可以批准更短的间隔时间。 

第 5 条 

会议负责人 

1．每次区域会议须选举一名主席和三名副主席作为负责人。就主席的选举而言，

应考虑到有必要使所有成员和各组有机会担任这一职务。 

2．会议须根据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分别作出的提名选举三名副主席。 

第 6 条 

负责人的职责 

1．主席的职责将是宣布会议开幕及闭幕、将与会议有关的一切事项在会上宣布、

主持讨论、维持秩序、确保本《规则》的遵守、将问题提交决定并宣布任何表决的结

果。 
2．主席不得参加讨论和表决，但可根据本《规则》第 1 条第 2 款(2)指派一位代理

人。 
3．假如主席在任何会议期间缺席或在会议中途缺席，各副主席应取代他或她轮流

主持会议。 
4．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利和职责与主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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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议负责人将安排会议的工作计划、组织讨论、凡适宜时确定发言时限以及会

议和其附属机构(假如存在)各次会议的日期和时间；为了会务的适当实施，负责人须就

需要做出决定的任何有争议的事项向会议作出汇报。 

第 7 条 

秘 书 处 

承担有会议的组织责任的国际劳工局局长，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其指派的一名代

理人，对于会议的总秘书处及在其管理之下的秘书处服务负有责任。 

第 8 条 

委 员 会 

每一区域会议须指定一个证书委员会以及会议可能认为适宜的任何其他附属机

构。除非会议另有决定，任何此类附属机构须根据适用于会议的《规则》并在对细节

作出必要修正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第 9 条 

证  书 

1．参与区域会议的代表及其顾问的证书须在确定的会议开幕日期之前至少 15 天送

交国际劳工局。 

1．2．证书委员会须由一名政府代表、一名雇主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组成。 

2．3．证书委员会须审查代表及其顾问的证书以及提出的有关一名雇主或工人代

表或顾问的提名并非根据本《条例》第 1 条第 4 款的规定的任何异议。如时间许可，

委员会亦可审议就一名成员未能根据第 1 条第 1 款履行其支付三方代表团的旅行和生

活费用的义务而提出的任何控告。委员会也可接受并审察信函。 

3．4．下列情况下提出的异议或控告将不予以受理： 

(a)  假如未在会议第一天的上午 11 点之前规定的开幕时间之后两小时内向会议秘书处

提出异议，除非委员会认为存在有不能遵守时限的正当理由； 

(b) 假如提出异议或控告者未署名； 

(c) 假如异议或控告所依据的事实或断言不同于已在国际劳工大会，或上一届区域会

议上讨论过，并被承认为不相关或缺乏实质内容的那些事实或断言。 

4．5．证书委员会须迅速就每一异议向会议提出其报告，后者可须要求劳工局请

理事会关注该报告。 



GB.301/LILS/2

 

GB301-LILS_2_[2008-02-0319]-Ch.doc 9 

第 10 条 

会议发言权 

1．任何代表人未向主席提出要求并得到许可，不得在会议上发言，主席通常将根

据要求发言的先后次序邀请发言者，并铭记将发言机会优先给予代表。 

2．经主席许可，国际劳工局局长或他／她的代表可在会议上发言。 

3．经主席许可，根据第 1 条第 3、第 5 或第 6 款有权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正式

全球性或区域国际组织的代表，可在全会的任何讨论期间在会议上发言。 

4．经主席和副主席许可，根据第 1 条第 7 款有权[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的非政府

全球性或区域国际组织的代表，可就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发言，并且发表或散发声明

供会议参考。如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主席须将此问题不经讨论提交会议决定。 

5．如主席许可，理事会负责人可在会上发言。 

6．5．主席可取消其发言与正在讨论的主题无关的任何发言者的发言权。 

7．6．除非得到会议负责人的一致同意，任何发言不得超过 5分钟。 

第 11 条 

动议、提案及修正案 

1．根据下列规则，任何代表可提出任何动议、提案或修正案。 

2．任何动议、提案或修正案，未经复议，不得提交讨论。 

3．(1) 关于会议程序的动议，不必事先通知即可提出，并无须向会议秘书处提交副

本。动议可随时提出，除非主席已邀请某人发言和发言者尚未结束他或她的发言。  

(2) 有关会议程序的动议，包括以下内容： 

(a) 退回某一问题的动议； 

(b) 延期审议某一问题的动议； 

(c) 休会的动议； 

(d) 中止讨论某一特定问题的动议； 

(e) 结束讨论的动议。 

4．(1) 除非已在前一天向会议秘书处提交一份副本，不得在任何会议上提出提案。 

(2) 如此提交的任何提案应由秘书处评出并至迟在对之进行讨论的那次会议之前的

会议上散发。 

(3) 凡对提案提出修正案，不必事先通知，但在提出前应将修正案的文本送交会议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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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修正案的表决，应先于被修正的提案。 

(2) 如某一动议或提案有几项修正案，主席应根据下列规定确定讨论与表决的先后

次序： 

(a) 每项动议、提案或修正案应付诸表决； 

(b) 主席可决定各项修正案是单独表决还是针对其他修正案而进行表决，对某项动议

或提案的修正案如作为针对其他修正案进行表决，则必须单独进行表决并以最多

赞成票数通过才能成立； 

(c) 如某项动议或提案经过表决被修正，则应将被修正的动议或提案提交会议最后表

决。 

6．任何修正案可由其提出者撤回，除非该修正案的修正案正在进行讨论或已被通

过。凡如此撤回的任何修正案可由其他代表重新提出而无须事先通知。 

7．任何代表可随时提请大会注意不遵守规则的事实，主席应立即对如此提出的任

何问题作出裁决。 

第 12 条 

表决和法定人数 

1．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3 条第 4 款的规定，每一代表应有权就会议所

审议的所有问题单独进行表决。 

2．如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未能提出它有权提名的非政府代表之一，则应允许另外

一名非政府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但不得参加表决。 

3．凡可行时，应一致作出决定。在缺乏由主席正式确定并宣布的此类一致时，应

由出席会议并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以投票表决的简单多数作出决定。 

4．表决通常应采用举手方式。 

5．假如投赞成票和投反对票的总数不到有权表决的出席会议代表总数的一半，则

表决无效。 

6．表决应由秘书处记录，并由主席宣布。 

7．如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目相等，则任何提案、结论、报告、修正案或动议不得

被通过。 

第 13 条 

语  言 

1．理事会应确定会议的工作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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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虑到在会议的组成以及可利用的设施、和工作人员和可用以该目的财政资源

的情况下，秘书处应可在理事会的要求下，就口译以及将文件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其他

语言作出安排。 

第 14 条 

各组的自主权 

各组应根据本《规则》安排各自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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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对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2.3 条的拟议修正案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7 条第 8 款授权理事会的规定，建议第 2.3 条(授权

负责人)加以修订，增加新款(b)，内容如下： 

“(b)邀请成员国或还不是本组织成员的国家；” 

本条第(b)款变为(c)，第(c)款变为(d)。 

 




